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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集团”）持有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A股股票1,615,542,38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88%。●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5年1月22日，本公司披露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横店集团拟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其持有的A股股票不超过274,646,359股（含本数），即
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1%。2025年5月20日，本公司收到股东横店集团发来的《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
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5月19日，股东横店集团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242,310,66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88%。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615,542,387股

5.88%

IPO前取得：1,242,724,913股
其他方式取得：372,817,47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42,310,660股

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19日

集中竞价减持，242,310,660股

3.00～3.16元/股

735,755,212元

未完成：32,335,699股

0.88%

不超过：1%

1,373,231,727股

4.99%

注：当前持股比例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未四舍五入。(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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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公司A股股份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产生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373,231,727股A股股份，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99%（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未四舍五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收到股东横店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的告知函》，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5月19日，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通过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份242,310,660股，减持比例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0.88%。现将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615,542,387股A股股份，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5.88%。本次权益变动后，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1,373,231,727股A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99%（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未四舍五入）。具体情
况如下所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3、成立日期：1999年11月22日4、注册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42号5、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总部管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磁
性材料生产；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机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照明器具制造；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游览景区管理；电影摄制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农药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电影放映；电影发行；旅游业务；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通用航空服务；民用机场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燃气经营；发电、
输电、供电业务；医疗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717672584H8、经营期限：1999年11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9、通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42号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横店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股份类别

A股

减持时间

2025 年 4 月 18 日
至 2025 年 5 月 19

日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数量
（股）

242,310,660

减持比例（%）

0.88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减持前后持有数量和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变动前

持股数量（A股）

1,615,542,387

持股比例（%）

5.88

变动后

持股数量（A股）

1,373,231,727

持股比例（%）

4.99

注：变动后持股比例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未四舍五入。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产生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
（二）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横店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浙商银行
股票代码：601916（A股）、02016（H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42号
通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42号
权益变动性质：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市公司、浙商银行

本次权益变动

本报告书

指

指

指

指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及比例减少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址

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成立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42号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42号

徐永安

500,000万元

400,000万元

1999年11月22日

91330783717672584H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总部管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磁性材料生产；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机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照明器具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游览景区管理；电影摄制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农药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电影放映；电影发行；旅游业务；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通用航空服务；民用机场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燃气经营；发电、输电、
供电业务；医疗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东阳市创富创享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阳市衡创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横店有限公司

合 计

出资额（万元）

255,000.00

100,000.00

95,000.00

50,000.00

500,000.00

出资比例（%）

51.00

20.00

19.00

10.00

1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徐永安

吕跃龙

徐文财

胡天高

厉宝平

韦玉桥

职务

董事长、总裁

董事、党委书记、副总裁

董事、资深副总裁

董事、资深副总裁

董事、副总裁

董事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
居住地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留
权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上市公司名称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056.SZ

000795.SZ

603303.SH

000739.SZ

603103.SH

603093.SH

直接持股比例（%）

50.59

39.48

49.27

28.30

80.35

69.68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浙商银行A

股股份，从而导致持股比例减少至5%以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浙商银行 1,615,542,387 股 A 股，持股比例为5.8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浙商银行1,373,231,727股A股，持股比例为4.99%

（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未四舍五入）。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2025年1月22日，浙商银行发布《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截至2025年5月1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5月19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

浙商银行A股股票242,310,660股，减持比例占浙商银行总股本的0.88%。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变动前

持股数量（A股）

1,615,542,387

持股比例（%）

5.88

变动后

持股数量（A股）

1,373,231,727

持股比例（%）

4.99

注：变动后持股比例直接向下取2位小数，未四舍五入。
三、本次权益变动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

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第四节披露的事项外，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浙商银行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其他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永安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0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浙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以备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永安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1,615,542,387股
持股比例：5.88%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1,373,231,727股
变动数量：242,310,660股
变动比例：0.88%

时间：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19日
方式：集中竞价减持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 □ 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民心路 1
号

A股：601916
H股：02016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42
号

有 □ 无 ■

是 □ 否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198 号山金金融广场 B 座(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

50,192,300

45.78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凯君女士因公出差，根据《公司章程》之相关

规定，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董事会秘书张政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张政宇出席了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165,700

比例（%）

99.9470

反对

票数

13,200

比例（%）

0.0262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268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165,700

比例（%）

99.9470

反对

票数

13,200

比例（%）

0.0262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26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165,700

比例（%）

99.9470

反对

票数

13,200

比例（%）

0.0262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268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161,700

比例（%）

99.9390

反对

票数

17,200

比例（%）

0.0342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268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161,800

比例（%）

99.9392

反对

票数

17,200

比例（%）

0.0342

弃权

票数

13,300

比例（%）

0.0266

6、议案名称：《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7,350

比例（%）

97.8835

反对

票数

18,100

比例（%）

1.0437

弃权

票数

18,600

比例（%）

1.07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155,600

比例（%）

99.9268

反对

票数

18,100

比例（%）

0.0360

弃权

票数

18,600

比例（%）

0.0372

8、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164,900

比例（%）

99.9454

反对

票数

14,100

比例（%）

0.0280

弃权

票数

13,300

比例（%）

0.0266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161,700

比例（%）

99.9390

反对

票数

17,200

比例（%）

0.0342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268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094,000

比例（%）

99.8041

反对

票数

85,000

比例（%）

0.1693

弃权

票数

13,300

比例（%）

0.0266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03,450

比例（%）

98.2353

反对

票数

17,200

比例（%）

0.9918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7729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161,600

比例（%）

99.9388

反对

票数

17,200

比例（%）

0.0342

弃权

票数

13,500

比例（%）

0.027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5

6

9

10

11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
联担保的议案》

7,084,800

1,697,350

7,084,700

7,017,000

1,703,450

99.5713

97.8835

99.5699

98.6184

98.2353

17,200

18,100

17,200

85,000

17,200

0.2417

1.0437

0.2417

1.1946

0.9918

13,300

18,600

13,400

13,300

13,400

0.1870

1.0728

0.1884

0.1870

0.77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通过。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表决权2/3以上通过。3、议案6、11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孙建鸣、孙凯君、上海罗曼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罗景投资中心均对议案6、11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入该议案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额。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菲、陈超婕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
均合法有效。

四、报备文件1、《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5289 证券简称：罗曼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上海罗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C区26号楼

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0

139,878,900

67.39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维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长杨维坚先生、董事赵健民先生、独立董事汤新

华先生、林晖先生、李广培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33,900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39,600

比例（%）

0.0283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03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33,100

比例（%）

99.9672

反对

票数

38,100

比例（%）

0.0272

弃权

票数

7,700

比例（%）

0.005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14,000

比例（%）

99.9536

反对

票数

39,600

比例（%）

0.0283

弃权

票数

25,300

比例（%）

0.018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30,500

比例（%）

99.9653

反对

票数

41,500

比例（%）

0.0296

弃权

票数

6,900

比例（%）

0.0051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12,100

比例（%）

99.9522

反对

票数

37,900

比例（%）

0.0270

弃权

票数

28,900

比例（%）

0.020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27,900

比例（%）

99.9635

反对

票数

39,100

比例（%）

0.0279

弃权

票数

11,900

比例（%）

0.0086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36,100

比例（%）

99.9694

反对

票数

37,400

比例（%）

0.0267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03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35,100

比例（%）

99.9686

反对

票数

36,900

比例（%）

0.0263

弃权

票数

6,900

比例（%）

0.0051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10,100

比例（%）

99.9508

反对

票数

43,400

比例（%）

0.0310

弃权

票数

25,400

比例（%）

0.0182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9,812,300

比例（%）

99.9523

反对

票数

39,800

比例（%）

0.0284

弃权

票数

26,800

比例（%）

0.019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9,804,736

9,525,264

500,500

282,200

218,3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1.1823

85.3599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41,500

41,500

0

比例（%）

0.0000

0.0000

7.5605

12.5529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6,900

6,900

0

比 例
（%）

0.0000

0.0000

1.2572

2.0872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4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 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0,025,764

10,023,164

10,031,364

10,030,364

10,005,364

10,007,564

比例（%）

99.5195

99.4937

99.5751

99.5652

99.3170

99.3389

反对

票数

41,500

39,100

37,400

36,900

43,400

39,800

比例（%）

0.4119

0.3881

0.3712

0.3662

0.4308

0.3950

弃权

票数

6,900

11,900

5,400

6,900

25,400

26,800

比 例
（%）

0.0686

0.1182

0.0537

0.0686

0.2522

0.266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6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2、上述议案4、议案8特别决议议案。
3、上述议案4、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上述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敖菁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

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33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6）。

（一）会议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 年 5 月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20 日

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塘朗车辆段旁塘朗城广场
(西区)A座3901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现场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俊锋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润贝航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5,676,31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19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750,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963%；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2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25,9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4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931,0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5,91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9％。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中，公司董事刘宇仑先

生、独立董事刘迅先生、监事赵淑琴女士、职工代表监事彭春辉先生通过远程通讯方式出席了
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钟婷律师和覃国飚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进行了2024年度述职。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092％；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15％。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0％；反对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关联股东深圳市嘉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刘俊锋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十）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670,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2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200％；反对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钟婷律师和覃国飚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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